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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

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税收返还：指 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

享改革、2009年成品油税费改革、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

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

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6.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政

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  

7.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

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

排使用。  

8.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

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

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财政体制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统

筹安排的资金。 

10.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1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预算法规定，省级政府可以在国务

院确定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债，举债规模由国务院报全

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12.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

方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13.一般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

借的债务，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4.专项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

举借的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15.“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16.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

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活

动。 

17.“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附件 2 

 

2022 2023

 

 

一、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市政府同意，市财政局核定经技区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100.9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14.7亿元。 

二、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2 年全区共发行政府债券 20.43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4.7 亿元，再融资债券 5.73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全区政府

债务余额 98.75亿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等

规定，2022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关信息，均已

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23年新增专项债务情况预计 

根据 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情况，预计 2023年我区新增

专项债务额度 60000万元，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优先



安排基础设施、农林水利、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项目。重点保障

中韩自贸合作示范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老旧小区改造、深海工程

高端装备产业基地等项目建设。 

四、2023年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3 年经区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17.22 亿元，其中，新

增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6亿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1.22亿元。

预计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18.2 亿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支出安

排 6亿元，再融资债券还本支出安排 11.22亿元，其他债券还本

支出安排 0.98亿元。按照上述安排，以 2022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为基数，加上 2023年政府债务转贷收入，减去 2023年债务还本

支出后，预计 2023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103.77亿元。此外，2023

年区级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3.34亿元。 

 

 

 

 

 

 

 

 

 



附件 3 

  

 

按照经区现行的财政体制，我区没有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

付。 

 

 

 

 

 

 

 

 

 

 

 

 

 



附件 4 

 

根据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部署

要求，经财政金融局汇总，2023 年威海经技区区级预算部门，使

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为 416 万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77 万元，主要是疫情影响，出国

批次和人次大量减少，接待国内外来宾人数及批次减少；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49 万元，主要是根据公务用车管理有关规

定，从严控制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审批，杜绝不必要的

车辆配备；公务接待费 90 万元，主要是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厉

行节约有关规定，公务接待活动进一步压减。 

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今后

区财政金融局将会同区直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三公”经费预算

编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规模，确保区级年度“三公”

经费预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 

 

 


